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113年度辦理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
本計畫經教育部113年3月22日臺教授體字第1130011008號函備查

1、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十條辦理。

2、 目的：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建立自由車教練制度、培養教練人才、提高教練素養及水平，特訂定本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3、 本會辦理各級教練講習會參加資格，如附件一。
4、 實施期程：自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
5、 實施方式：

（1） 各場講習會、專業進修課程申請
本會應於各級教練講習會、專業進修課程舉辦前30日，依本計畫研擬各級教練講習會、專業進修課程場次之申辦計畫，並函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中華體總）備查。

（2） 各場講習會、專業進修課程結案
本會應於各級教練講習會、專業進修課程結束後30日內，檢具各級教練講習會、專業進修課程之成果報告書等相關資料，函報中華體總備查。
（3） 辦理單位
各級教練講習會之學科及術科課程及測驗均應由本會辦理，惟Ｃ級及B級教練講習會得委託本會直轄市（縣市）自由車協（委員）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受託團體）辦理，並得由受託團體向本會申請辦理。
（4） 辦理場次
1. C級教練講習會_2_場
2. B級教練講習會_1_場
3. A級教練講習會_1_場
4. A、B、C教練講習會均含專業進修課程。
5. 活動時間、地點及報名人數，如附件二、附件三。
（5） 講習會課程
各級教練講習會課程，應包括學科及術科，其課程科目、時數，如附件四。
（6） 講習會時數
申請參加本會或受託團體辦理之各級教練講習會，經資格審查通過者，應於完成講習會學科及術科課程時數後，始得參加學科及術科測驗，其測驗方式與及格標準，如附件五，講習會應完成之時數如下：
1. C級教練：至少二十四小時。
2. B級教練：至少三十二小時。
3. A級教練：至少四十小時。
4. 參加各級教練講習會缺席達_4_小時（含）以上者，不得參加學科及術科測驗。
（7） 證照核發
前項人員修滿各該規定課程時數，學科及術科測驗均屬及格，且無「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及本計畫規定不能取得教練資格者，由本會發給教練證。

6、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
（1） 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四條所定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
（2） 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四條之一所定於三年或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

7、 申請參加各級教練講習會者，應填具報名表，並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交費用，向本會提出申請：
（1） 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它身分證明文件。
（2） 符合本計畫第三條參加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3） 最近一個月內（註1）核發之無違反本計畫第六條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具外國籍者，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並以「書面具結」無違反本計畫第六條規定情事。
（4） 參加身分屬「原持有證照級別逾期未換發而失效者」，應檢附原持有證照級別之證明文件。
（5） 講習會、專業進修課程、證照補（換）發及成績複查之收費標準，如附件六。
註1：最近一個月內係指申請人提出申請之報名日期與其所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開立日期間距為一個月以內。

8、 成績複查
（1） 對於學科及術科測驗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測驗結果次日起_10_日內向本會提出成績複查申請。
（2） 本會將於成績複查申請受理次日起_10_日內，將複查結果送達申請人。
9、 教練證效期及展延
（1） 本會各級教練人數：（統計至_112_年_12_月_31_日止）

1. C級教練：_624_人。

2. B級教練：_121_人。
3. A級教練：_94_人。
（2） 教練證有效期間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並每年至少六小時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得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3）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時數包括以下各類：

1. 本會辦理之講習會、專業進修課程時數。
2. 亞洲自由車總會辦理之相關講習會時數。

3. 國際自由車總會辦理之相關講習會時數。

4. 經本會認可其它體育團體辦理之相關講習會時數：
(1) 各級政府轄下體育運動相關單位
(2)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3)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4)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5)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6)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
(7) e等公務園數位學習平臺
(8) 臺北e大數位學習網
5. 持有本會核發之各級教練證者於本會認可之賽事擔任教練者，得依規定抵免專業進修課程時數，如附件七。
10、 教練證補（換）發
（1） 持有教練證者，因故遺失、更名或毀損時，應填具申請表，向本會申請補（換）發。
（2） 教練證逾期未換發者，應準用本計畫第三條至第七條規定，再行參加原持有證照級別之教練講習會，並經學科及術科測驗及格者，始得辦理證照換發。
11、 國外教練證換證

（1） 取得國際自由車總會所核發教練證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請，並經本會教練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予以換發為本會教練證
（2） 持有國際自由車總會所核發國際教練證換發為本會教練證者，若經國際自由車總會判處停權或註銷時，本會得註銷該員教練證。
12、 其它事項
（1） 持有教練證人員，有「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十三條所定情形者，由本會註銷其教練證，並函送中華體總備查。
（2） 各級教練講習會之學科及術科相關資料及名冊，由本會妥善保存。
（3） 本會將配合中華體總訪視相關作業。
13、 本計畫經本會教練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函報中華體總審查，經審查通過再報教育部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辦理各級教練講習會參加資格一覽表
	編號
	級別
	參加資格

	一
	Ｃ級教練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受運動專業訓練，並熟悉運動之教育訓練及競賽規則。

	二
	Ｂ級教練
	(1) 取得Ｃ級自由車教練證2年（註1）以上，具從事自由車教練實務工作經驗者。

(2) 曾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單項運動正式錦標賽之自由車國家代表隊選手。

(3) 具有自由車之職業運動員身分。

	三
	Ａ級教練
	(1) 取得B級自由車教練證3年（註1）以上，具從事自由車教練實務工作經驗者。

(2) 獲得二等一級以上國光體育獎章者。


註1：自前一級別發證日期起計至講習會辦理日期前一天需符合規定之年限。
註2：申請各級教練資格檢定者，應於講習會辦理日期前一天年滿20歲以上，並具備表列各級教練講習會參加資格之一者。

附件二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辦理各級教練講習會時程表（暫定）
	編號
	級別
	時間
	地點
	報名人數

	1
	C
	7月(第二週)
	台南市
	50

	2
	C
	8月3-5日
	高雄市
	60

	3
	B
	7月(第二週)
	台南市
	50

	4
	A
	8月3-7日
	高雄市
	40

	本表所列僅為暫定時程表，實際時程請以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備查各場講習會實施計畫為主。


附件三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辦理教練專業進修課程時程表（暫定）
	編號
	時間
	地點
	報名人數

	1
	3月5日
	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20

	2
	7月(第二週)
	台南市
	20

	3
	8月4日
	高雄市
	20

	4
	8月12-16日
	台中市
	20

	5
	8月19-23日
	台中市
	20

	6
	9月20日
	台東
	20

	本表所列僅為暫定時程表，實際時程請以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備查各場專業進修課程實施計畫為主。


附件四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辦理各級教練講習會課程時數配當表
	課程科目
	C級教練
	B級教練
	A級教練

	學
科
	基礎學科
	運動禁藥
	1
	1
	1

	
	
	性別平等教育
	1
	1
	1

	
	
	兒童訓練安全與權利認知
	1
	1
	1

	
	
	奧會模式
	
	
	1

	
	
	小計
	3
	3
	4

	
	運動科學
	運動心理學
	1
	1
	2

	
	
	運動生理學
	1
	1
	2

	
	
	運動生物力學
	
	1
	2

	
	
	小計
	2
	3
	6

	
	運動訓練
	運動教練學
	2
	2
	2

	
	
	體能測驗、評估及訓練
	1
	2
	2

	
	
	訓練計畫擬定
	1
	1
	2

	
	
	小計
	4
	5
	6

	
	運動管理
	運動團隊經營管理
	1
	1
	2

	
	
	運動情報蒐集及其分析
	0
	1
	2

	
	
	運動與法律(運動紛爭的解決)
	0
	1
	2

	
	
	小計
	1
	3
	6

	
	運動醫學
	運動傷害防護及急救
	1
	2
	1

	
	
	運動員健康管理
	
	
	1

	
	
	運動營養學
	1
	2
	1

	
	
	運動疲勞及恢復
	
	1
	2

	
	
	小計
	2
	5
	5

	
	專項課程
	自由車運動術語
	1
	1
	1

	
	
	自由車器材與服裝
	1
	1
	1

	
	
	自由車運動規則
	1
	1
	1

	
	
	自由車專項訓練(場地/公路/登山車/小輪車/極限單車等)
	1
	2
	2

	
	
	小計
	4
	5
	5

	
	合計
	16
	24
	32

	術
科
	專項課程
	技術操作
	4
	4
	4

	
	
	戰術演練
	4
	4
	4

	
	合計
	8
	8
	8

	總計
	24
	32
	40


附件五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辦理各級教練講習會學科及術科測驗方式
	級別
項目
	C級教練
	B級教練
	A級教練

	學
科
	測驗
項目
	筆試

選擇題80%
問答題20%
	筆試

選擇題60%
問答題40%
	筆試

選擇題40%
問答題60%

	
	成績
計算
方式
	60分
	60分
	60分

	術
科
	測驗
項目
	技術操作(自訂)
	技術操作(自訂)
	技術操作(自訂)

	
	成績
計算
方式
	40分
	40分
	40分

	及格標準
	70分
	80分
	85分


附件六
收費標準
	項目
	講習費

	A級教練講習會
	新臺幣_5000_元整

	B級教練講習會
	新臺幣_4000_元整

	C級教練講習會
	新臺幣_3000_元整

	專業進修課程
	新臺幣_1500_元整

	補（換）發、展延證照
	新臺幣_500_元整

	成績複查
	新臺幣_500_元整


附件七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認列賽會帶隊抵免專業進修課程時數一覽表
	
	賽事名稱
	抵免時數

	國際賽事
	亞奧運會
	6小時

	
	國際綜合性賽會
	5小時

	
	亞洲自由車場地錦標賽暨青年錦標賽
	4小時

	
	亞洲自由車公路錦標賽暨青年錦標賽
	4小時

	
	亞洲登山車錦標賽暨青年錦標賽
	4小時

	
	世界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4小時

	
	世界青年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4小時

	
	世界公路錦標賽
	4小時

	
	UCI國家盃自由車場地賽
	4小時

	
	本會遴派參加之國際賽事
	3小時

	國內賽事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2小時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2小時

	
	全國運動會
	2小時

	
	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
	1小時

	
	全國自由車公路錦標賽
	1小時

	
	全國登山車錦標賽
	1小時

	
	本會主辦之全國性賽事
	1小時

	備註：每人抵免時數上限為每年至多6小時；4年至多24小時。


